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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济大学本科生国际交流简介 

国际化是同济大学源远流长的办学定位。从德文医学堂到同济医工学堂，再

到国立同济大学；从土木见长的工科大学到建设综合性大学，国际化是每代同济

人的办学追求。1978 年，时任校长李国豪教授提出恢复对德交流的战略构想，

重新燃起了学校国际合作办学的薪火。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本科国际合作办

学为重要特色的国际化战略步入快车道。学校积极拓展国际合作，在对德为主的

合作基础上，发展为以对欧洲合作为中心，拓展北美、辐射亚非的布局，先后建

立了中德、中法、中意、中芬、中西、联合国等多个国际化合作平台学院，与多

所海外高校签订合作协议，与众多跨国企业共建了研究中心。借助这些平台，学

校致力于开拓各类学生国际交流形式，包括国际双学位、学分互认（课程学习）、

联合设计（实习）、短期交流等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本科生国际交流体系。 

本指南主要针对我校本科生申请国际交流学习项目关注的常见问题，包括项

目类型、申请及管理流程、选派办法等进行详细说明。其他问题亦可通过以下方

式进行查阅或咨询。 

 

  

★各学院交流项目负责部门（具体请咨询学院） 

★本科生院对外交流合作办公室电话：021-65980181 

办公地点：四平路校区瑞安楼 612 室  

同济大学本科生院信息发布网址：HTTP://4M3.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电话：021-65981057 

办公地点：四平路综合楼 702、703、706 室  

外事办公室网址：HTTPS://FAO.TONGJI.EDU.CN 

★国家留学基金委网址：HTTPS://WWW.CS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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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济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分类 

A．按照项目来源分： 

1. 国家公派项目，即国家留学基金委（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 以下简称 

CSC）资助项目：包括优秀本科生项目、加拿大实习项目等； 

2．校级、院系级项目，即以学校、院系名义签署协议的学期或学年交流学习项

目（国外和港澳台地区交流生、联合培养项目等)、短期项目（佛罗伦萨项目等）； 

3． 第三方机构合作项目，海外交流学习基金会（ Study Abroad Foundation， 

以下简称 SAF）、翔飞等。 

B． 按照学习时间分： 

1． 短期交流项目，一般为 3 个月以内，主要包括各类夏令营、冬令营、国际性

会议或国际竞赛等； 

2． 学分互认、双学位项目，一般为 3 个月以上，主要包括各类学期或学年的课

程学习项目、实习项目、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等。 

C．按照学习形式分： 

可分为学分互认项目（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课程学习）、联合设计、联合培养、

海外实习项目、短期交流夏令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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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济大学本科生交流项目申请及管理流程 

A. 申请前的准备 

1. 搜集资料，关注项目报名通知 

学生需提前了解我校本科交流的管理规定（参见《学生手册》），并登陆感兴

趣的国外大学官网查询课程、校历、录取要求、学费等相关信息。同时，密切关

注本科生院及学校外事办公室网站及各学院官网发布的项目报名通知。 

2. 提升学业成绩，参加雅思或托福等外语考试 

CSC 项目成绩绩点需达到 4.1 （ 或平均分 85 分或专业排名前 30%）、托

福 95 或雅思 6.5 以上（达到国外大学录取外语要求或通过外语面试的可适当

放宽，部分大学有单项小分要求）；普通校级、院（系）级项目，绩点要求一般

需达到 4.1（部分项目适当放宽）、 CET4 和 CET6（部分校级、院系级项目）。 

3. 提前沟通准备，拟定学习计划 

学生应提前至学院教务老师处咨询确认交流学习学分转换的可能性以及回

校之后课程的衔接性，避免因赴外学习而影响学业。同时，应与家长沟通，务必

提前征得家长同意。 

B. 项目申请流程 

1. 国家公派项目及校级项目：本科生院、学校外事办公室网站发布报名通知 

学校或学院选拔、公示，项目负责单位对外推荐，学生自行按外方学校要求准备

申请材料，同时填写交流学习计划表提交学院教务部门审核。外方决定是否录取、

发放邀请函，达到国家公派条件的学生需进行 CSC 奖学金的网申、CSC 最终审

批。需在赴国（境） 外前完成网上出国申请并上传交流学习计划表，经学校审

核通过后，本科生院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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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院级项目: 

学院发布报名通知，学生向学院报名，学院负责审核、 选拔与对外推荐，学生

自行按外方学校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同时填写交流学习计划表在出国网上提交审

核。需在赴国（境） 外前完成网上出国申请并上传交流学习计划表，经学校审

核通过后，本科生院备案。 

3． 第三方机构合作项目： 

由 SAF 等第三方机构直接进行信息发布，学生自愿向第三方机构报名，与机构

签订协议，录取结果由第三方机构统一报送本科生院备案。同其他项目一样，需

在赴国（境） 外前完成网上出国申请并上传交流学习计划表，经学校审核通过

后，本科生院备案。 

C. 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办理流程 

外方学校的申请材料中一般要求提交英文成绩单和在读证明，办理流程如下： 

四平路校区：持本人一卡通至瑞安楼一楼自助打印机处自行打印中英文成绩和在

读证明。 

嘉定校区：持本人一卡通至复楼一楼大厅自助打印机处自行打印中英文成绩和在

读证明。 

D. 护照和签证 

1. 学生派出均使用因私护照（含港澳\台湾通行证），需自行提前办理。 

2. 签证办理流程 

不同时期各领馆政策不同、各类签证所需的材料不同，请至相应留学目的国

领馆主页查询，自行准备申请签证所需材料。 

★ 交流计划表需明确外校课程与我校课程的对应关系，如无法通过认定国外课程获得的学

分，则需在派出前做好回校补修的计划，避免回校后无课可选，影响毕业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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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学分认定与成绩记载 

1. 学生到境外大学修读课程，在其出国（境）前，应在所属学院教学院长(系主

任)或专业负责人（导师）指导下，制定本人在国外大学交流修读计划，填写《同

济大学本科生境外交流修读课程计划表》，明确拟在国（境）外大学修读的课程

及拟替代的本校课程，报学院教务部门审核后作为出国申请附件上传，供本科生

院备案。 

2. 学生在境外大学完成交流学习并取得对方成绩后，应在返校后开学 6 周内由

本人通过 http://4m3.tongji.edu.cn 网站，填写待认定课程申请表，上传正式成绩

单扫描件；然后由学生所在学院教务科初审，初审通过后转至开课学院教务科，

由开课学院进行成绩录入、审核和认定，再提交本科生院进行成绩核定和备案。 

3. 未经学校派出审批流程，自行去境外高校学习属于学生个人行为，将不予认定

学分。具体派出流程见附表 1。 

  

★学校关于学分认定和成绩记载的具体规定详见《学生手册》“同济大学本科生赴国(境)外

大学交流学习管理规定(试行)”。 

★赴国（境）外大学学习前，一般应在我校修完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参加军

训，并获得相应学分。如果未在规定学期修完以上课程，则必须在国外学习结束返校后，

补修或重修有关课程，取得学分后方能毕业和申请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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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济大学本科生交流学习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问： 交流学习项目及各类资助的申请时间？ 

    大多数交流学习项目的申请时间集中在 3 月（申请秋季学期或一学年交流）

和 9 月（申请春季学期交流）； CSC 公派资助申请时间为 4 月及 9 月。具体

请关注学校外事办网站和本科生院网站，学院项目则由各学院自行发布。 

问： 参加学分互认项目的费用情况如何？ 

（1） 国家公派项目： CSC 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每月生活费。 

（2） 其他校级、 院级项目：学费互免，生活费和国际旅费自理。 

（3） 第三方机构合作项目：属于自费项目，费用详情请咨询第三方机构。 

问：国外大学的邀请函（录取通知） 如何获取？ 

    国外学校的邀请函（录取通知） 一般在学生个人申请、院（系）推荐、学

校选拔后，由校内项目牵头单位或校外第三方机构统一对外推荐，学生按要求自

行准备及提交申请材料，最终由外方学校决定是否录取，发放邀请函。 

问：我在哪个年级可以申请？ 

    参加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大多从大二、 大三学生中选拔。个别赴国外毕设

或实习项目也可以在大四学生中选拔。 大四学生申请时应充分考虑回国毕业手

续等事宜， 留学回国日期应在毕业之前， 返校后应满足毕业条件，包括修满学

分、完成毕业论文及答辩、 实习等。由于各专业培养方案差异较大，具体派出

年级可咨询各学院。 

问：没有雅思、托福等语言能力证明， 是否可以申请？ 

    绝大部分国外学校要求学生在申请材料里面提供相应的语言能力证明，建议

申请项目前及时取得雅思或托福等相关语言能力证明。 极少数学校不作硬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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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必须确保具备可以适应国外学习交流的语言能力，或在交流学校另行参加

语言强化班并考试。 

问：雅思、托福等语言能力证明需要什么时间前取得？ 

    在校内申请报名截止前获得。 

问：我校交流学习期间的课程何时认定？ 

学生在交流学期学习结束回校后开学 6 周内在网上办理学分认定流程。 

问：CSC 留学期限、资助期限如何确定？ 

请在校内申请项目阶段根据国外大学学期起止时间及课程安排制定详细的

学习计划，初步确定留学期限，并根据对方邀请函中确定的留学时间最终确定留

学时间。应避免出现提前回国的情况。国家公派资助期限与实际留学期限一致（最

长不超过一学年）。 

问：如未达到 CSC 要求的语言成绩，其他条件均满足国家公派要求，是否可以

申请 CSC 资助？ 

    如国外大学的外语标准低于 CSC 要求，可与国外大学沟通，通过国外大学

组织的笔试或面试出具语言合格证明。 

问：学校已同意推荐我，是否代表我已被交流项目录取？ 

    不是。 经学生报名、学院审核、学校综合评定与选拔后，项目负责单位向

国外大学提名推荐，学生需自行按国外大学要求准备申请材料并按规定时间提交， 

由国外大学决定是否录取、发放邀请函。国家公派项目还需经国家留学基金委审

核评定。 

问：国外大学要求的申请材料一般有哪些？ 

    不同学校要求有所不同，有的学校要求网申或自行寄送纸质材料。具体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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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外学校官网或项目报名通知说明。 

问：申请报名国际交流学习项目后，是否可以放弃？ 

    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 在经我校选拔公示或对外提名推荐后，不得任意放

弃交换资格。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交流项目的学生，需出具书面说明，并征得院

系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会签同意。同时，入选 CSC 项目之后放弃的同学，在本科

年限内不得再申请参加其他 CSC 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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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表 1 本科生赴国(境)外交流学习管理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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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本科生交流修读课程计划表 

学生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专业  所在年级  

交流国家/

地区 
 

交流大学名称 

(中英文) 
 

交流 

学年学期 
 交流起止日期  

拟修读外校课程 拟替代本校专业培养方案课程 

课程名称（中英文） 总学时 学分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负责人签字 

       

       

       

       

       

       

       

       

本人已知晓外校课程与自己培养方案的关系，并安排好回校后的修读计划。（请抄写这段话并签名）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学院 

意见 

              

        

（学院教学事务公章）  教学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1）请参照交流学习期间本专业培养方案相应学期应修学分确定国（境）外大学拟修读学分，可以一对多、也可多对一的课程对应关系。 

2）学生出国(境)交流前，务必填写该表，由所在学院教学院长签字认可，并在“学生出国（境）”申请中作为其他附件上传，本科生院网上备案。 

3）该表纸质版一式两份，分别由学生本人、学生所在学院教务部门留存。 

4）如未经学校派出流程审核同意自行出（国）境学习属学生个人行为，学分将不予认定。 


